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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2〕395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
关于开展 2022 年上海市建设系统

“质量月”活动的通知

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，各有关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及市委、市政府关于推

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推动本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提

高建设工程质量总体水平，经研究，决定于今年 9 月份开展

上海市建设系统“质量月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 

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立足新发展阶

段、坚持新发展理念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质量第一，

坚持质量共治，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，深入推进质量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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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动开展，强化质量安全监管，进一步完善“党委领导、政

府主导、部门联合、企业主责、社会参与”的质量工作格局，

加快推进上海建设工程质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持

续提升上海建设工程总体质量水平，为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

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迈向全球卓越城市作出

积极贡献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“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建设优质典范建筑”

三、重点活动

（一）开展工程质量主题宣传，培育工程质量文化

各有关单位要运用全媒体开展质量专题宣传教育活动，

制作“质量月”活动专题宣传手册，大力弘扬“持续改进，

追求卓越”的质量精神，传承上海质量基因，让崇尚质量、

追求卓越成为工程界的价值导向和时代精神。大力培育和弘

扬工匠精神，引导企业秉持质量为先、信誉至上的经营理念，

厚植工匠文化，崇尚精益求精。各企业、各在建项目要在公

司办公区、项目工地等醒目位置，张贴或悬挂“质量月”活

动口号标语等，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，宣传质量标杆企

业和标杆项目的先进质量管理方法、先进经验，切实提高“质

量第一”、“质量是上海的生命”意识，营造人人关心质量、

人人创造质量、人人享受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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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工程质量管理制度，严格落实质量主体责任

一是研究制定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工程质量管理等相关规

范性文件，进一步强化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管理。研究制定

住宅工程常见问题管控指南，有效防治工程质量问题，全力

推进高质量发展。二是完善对项目主要负责人动态监管制度，

对责任单位和个人的不良行为记入诚信档案，在日常监管中，

列为重点监管对象，增加监管频次，加强现场检查。三是全

面落实建设单位工程质量首要责任。严格执行法定建设程序，

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，科学确定项目建设工期和造价，

确保工程质量持续提高。四是全面落实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质

量责任，督促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履行质

量管理、质量创优、质量创新等方面的义务。

（三）加强工程质量监管，开展建设工程质量提升活动

一是健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制，加大对建设工程的重

要建筑原材料、构（配）件抽查、主体结构安全实体质量抽

查、住宅分户验收抽查及竣工验收监督的力度，对发现的质

量问题，加大处理处罚力度。二是开展建设工程勘察、设计、

审图质量提升行动，加强渗漏、开裂等质量问题设计源头治

理工作，对违反强制性标准、设计深度不足等问题进行严格

查处并记入诚信档案，进一步提升工程勘察设计质量总体水

平。三是加大对工程质量检测行业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开展工



— 4 —

程实体质量与材料、构件等送样、检测活动专项治理，严厉

打击伪造检测数据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行为。四是加强装

配式建筑结构工程现场质量管理，严格落实装配式建筑预制

构件、连接件等进场验收工作，加强钢筋套筒灌浆质量、套

筒连接质量、外墙板竖向缝与外窗周边渗漏等专项治理工作，

不断提升装配式建筑工程质量。五是着力提升住宅工程质量

品质，推进全装修住宅质量管理措施落地，做好分户验收工

作。六是开展基坑工程工程质量专项检查，重点对基坑工程

支护结构设计施工质量、监测情况等进行检查，确保基坑工

程质量全面受控。

（四）开展样板工程观摩活动，促进工程质量共同治理

一是开展市、区级工程质量创优观摩活动。每个区、特

定地区管委会组织观摩目标计划项目不少于 2 个，设有分站

分所的监督机构，各分站分所不少于 1 个；各一级、特级施

工企业观摩项目不少于 1 个，充分发挥优质样板工程的示范

引领作用。二是广泛开展质量评比、质量改进、质量攻关、

岗位技能竞赛、QC 小组等质量活动，共享质量管理小组活动

成果。三是通过论坛、报告会、培训会、座谈会等形式，开

展提升工程质量管理的经验交流活动，全面提高项目管理水

平，提升技术创新能力。四是大力表彰质量工作先进单位和

个人，加强全员、全过程、全方位质量管理，推动工程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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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水平持续提高。五是各有关行业协会、保险公司委托的

工程风险管理机构、有关质量管理单位，应在“质量月”活

动中积极发挥作用，开展特色质量管理活动，实现工程质量

共治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

各有关单位、部门要高度重视，牢固树立质量责任意识，

围绕活动主题，结合实际，认真策划、精心组织，明确活动

目标、制定工作方案、细化责任分工，做好相关质量安全防

护措施和应急预案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工程质量领域的

热点问题和质量通病，力争在治理质量常见问题上取得新进

展。

（二）积极开展，注重实效

各有关单位、部门要把质量放在首位，全方位、多角度

地开展“质量月”活动，充分发挥企业作为“质量月”活动

的主力军作用，尤其是发挥好大中型企业示范引领作用；充

分发挥基层员工的积极性，激发质量创新热情。创新质量工

作方法，把“质量月”活动打造成为推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

的重要平台和抓手，让人民群众真正享受“质量月”活动的

成果，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质量“获得感”。

（三）认真总结，及时报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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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有关单位、部门应对活动开展情况，以及好的经验、

做法和取得的成效认真梳理，对发现的问题、原因及时总结

分析，研究解决办法和对策。请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、特

定地区管委会，华东建筑集团股份公司、上海市建筑科学研

究院(集团)有限公司、上海建工集团、上海隧道股份、中建

八局等标杆企业，各有关行业协会等单位于 10 月 10 日前将

“质量月”活动书面总结和活动情况统计结果（详见附件）

寄送或传真至大沽路 100 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质量安全

监管处，联系人：兰守奇，传真：23116477；同时请将电子

版发送至：shjgza@163.com。  

附件：2022 年建设工程“质量月”活动统计表

2022 年 8 月 15 日

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mailto:shjjwza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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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 年建设工程“质量月”活动统计表

填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
省部级   

市局级   
领导参与

情况 

县处级   

组织活动次数   

群众参加人次   

参与部门（个）   

 启动仪式及

大型宣传活动 

部门参与人次   

参加部门（个）   
新闻发布会 

发布专题新闻、信息（条）   

报纸、杂志发表专题文章

或新闻报道总数（篇） 
  

播放广播、电视专题节目

及新闻报道总数（次） 
  总时长（分钟）   

制作、播放各类公益广告

（次） 
  

制作、张贴宣传画（张）   

制作、发放宣传资料（份）

 
  

制作展板（个）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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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送宣传短信（条）   

理消费者投诉数量（个）

 
  

开放实验室数量（个）   
“实验室开放日”活动 

参观人数（人次）   

参与企业数量（家）   

参与职工数量（人次）   

查找质量隐患（个）   

解决质量问题（个）   

企业召开质量分析会（场）   

企业开展“质量月” 

活动情况 

企业开展 QC小组活动（次）   

确定整治的重点区域（个）   

确定整治的重点产品（种）   

出动执法人员（人次）   

查处违法案件（起）   

查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（万元）   

执法打假情况 

曝光制假售假企业（家）   

注：请各有关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此表（此表由国家有关部门根据全国质量月活

动总体部署制定），我委汇总后，按照规定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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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    2022年8月17日印发


